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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财农〔2022〕104号
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芒市农业农村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68号）和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2022年第五批整合资金分配的批复》（芒政复〔2022〕205号）文件，现将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693万元下达给你单位（具体项目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详见附表1）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认真做好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项目储备录入工作。请你单位在收到资金文件后尽快安排人员于3日内完成标准化平台的项目录入工作，若因项目实施单位未及时完成项目录入造成预算指标延后下达的，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负责。

二、严格执行《云南省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云财规〔2022〕7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做实做细项目前期相关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项目实施。及时更进资金执行进度，及时将分配下达的财政资金形成实物工作量，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效益。

三、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。请你单位做好项目绩效目标申报，严格按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内容推进项目实施，年末完成绩效目标自评工作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，本着高效、节约和规范的原则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四、按照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22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芒市2022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分配表

          2.芒市2022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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